
 

主 動 調 查 報 告 摘 要  

政 府 當 局 對 食 肆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 

的 規 管 及 執 法 行 動  

 

 

背 景  

 

 食 肆 在 露 天 地 方 （ 例 如 廣 場 、 行 人 路 、 天 橋 底 ） 提 供 餐 飲

服 務 ， 一 向 受 部 分 市 民 歡 迎 。 食 肆 在 牌 照 核 准 範 圍 以 外 營 業 ， 並

不 構 成 嚴 重 罪 行 ， 但 在 人 煙 稠 密 、 空 間 狹 窄 的 地 區 ， 該 等 違 例 行

為 往 往 會 造 成 通 道 阻 塞 ， 亦 會 造 成 環 境 衞 生 及 噪 音 等 問 題 ， 對 樓

上 及 附 近 居 民 帶 來 滋 擾 。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（「 食 環 署 」） 作 為 食 肆

的 發 牌 當 局 ， 雖 然 有 對 該 些 違 例 行 為 採 取 規 管 及 執 法 行 動 ， 但 未

能 有 效 遏 止 或 控 制 問 題 。 而 負 責 管 理 政 府 土 地 的 地 政 總 署 ， 亦 鮮

有 就 食 肆 非 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 

 

2 .  這 項 主 動 調 查 旨 在 查 找 現 行 的 規 管 及 執 法 制 度 是 否 存 在

不 足 之 處 及 改 善 空 間 。  

 

 

本 署 調 查 所 得  

 

食 環 署 未 有 善 用 資 源 及 所 有 相 關 法 例  

 

3 .  食 環 署 對 食 肆 的 執 法 行 動，包 括 檢 控 食 肆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

圍 ， 幾 乎 全 部 都 是 由 衞 生 督 察 職 系 人 員 負 責 。 他 們 的 一 般 上 班 時

間 為 星 期 一 至 五 上 午 8 時 30 分 至 下 午 6 時 。 在 某 些 分 區 ， 小 販 管

理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亦 有 參 與 執 法 行 動 ， 但 只 局 限 於 為 前 者 提 供 支

援 。 小 販 管 理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每 星 期 7 天 由 上 午 7 時 至 晚 上 11 時 分

兩 更 當 值 。  

 

4 .  就 控 罪 方 面 ， 倘 若 持 牌 人 在 場 ， 且 有 足 夠 證 據 證 明 持 牌 人

在 指 定 營 業 範 圍 外 經 營，食 環 署 便 會 引 用《 食 物 業 規 例 》（ 第 132X

章 ） 第 34C 條 ， 檢 控 持 牌 人 「 在 圖 則 劃 定 以 外 地 方 經 營 食 肆 」。 假



2 

如 未 能 證 實 持 牌 人 在 指 定 營 業 範 圍 外 營 業 ， 但 食 肆 在 公 眾 地 方 擺

放 物 品 造 成 阻 礙 ， 食 環 署 則 會 引 用 《 簡 易 程 序 治 罪 條 例 》（ 第 228

章 ） 第 4A 條 ， 檢 控 持 牌 人 「 阻 街 」。 若 在 政 府 土 地 或 公 用 通 道 上

的 販 賣 熟 食 活 動 與 鄰 近 食 肆 無 關 ， 食 環 署 會 視 之 為 無 牌 食 肆 ， 並

會 援 引《 食 物 業 規 例 》第 31(1) (b )條 ， 檢 控 有 關 人 士「 經 營 無 牌 食

肆 」。  

 

5 .  食 環 署 不 否 認 ， 該 署 的 小 販 管 理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亦 可 根 據

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（ 第 132 章 ）（「《 市 政 條 例 》」） 第 83B(1)

條 ， 就 有 關 人 士 在 街 道 上 「 無 牌 擺 賣 」 提 出 檢 控 。 然 而 ， 由 於 上

述 內 部 分 工 的 關 係 ， 食 環 署 鮮 有 指 派 小 販 管 理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按 此

執 法 。  

 

6 .  本 署 認 為 ， 上 述 安 排 未 有 充 分 發 揮 該 署 的 前 線 執 法 力 量 ，

亦 未 有 善 用 該 署 的 資 源 以 及 所 有 相 關 法 例 。 事 實 上 ， 食 肆 在 政 府

土 地 上 販 賣 熟 食 ， 與 無 牌 流 動 小 販 在 行 人 路 上 擺 賣 小 食 無 異 ， 都

是 違 法 的 街 頭 販 賣 活 動 ， 小 販 管 理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不 但 有 法 定 權 力

且 亦 有 責 任 予 以 取 締 。 再 者 ， 小 販 管 理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輪 值 工 作 的

時 間 比 起 衞 生 督 察 職 系 人 員 的 一 般 上 班 時 間 長 得 多 ， 有 利 於 填 補

衞 生 督 察 職 系 人 員 的 不 足 ， 以 及 處 理 在 晚 上 尤 為 猖 獗 的 食 肆 違 例

擴 展 營 業 範 圍 問 題 。  

 

食 環 署 行 事 決 心 不 足 、 目 標 欠 奉  
 

7 .  食 環 署 透 過 日 常 巡 查 、 跟 進 投 訴 ， 以 及 突 擊 行 動 ， 對 違 例

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食 肆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。 個 案 分 析 顯 示 ， 食 環 署 確 有

採 取 執 法 行 動 ， 可 多 至 每 月 2 至 3 次 ， 但 大 部 分 控 罪 均 為 較 輕 的

「 阻 街 」 罪 。  

 

8 .  食 環 署 的 執 法 似 乎 只 重 視 巡 查 和 檢 控 行 動 的 次 數，而 沒 有

為 執 法 成 效 制 定 績 效 目 標 及 相 應 執 法 策 略 。 在 遇 到 一 些 屢 犯 不 改

的 違 規 者 ， 該 署 又 沒 有 展 示 更 大 的 決 心 ， 透 過 提 升 行 動 的 頻 密 度

及 更 改 執 法 模 式 ， 以 加 強 執 法 力 度 。 結 果 ， 執 法 行 動 虛 有 其 表 ，

成 效 不 彰 ， 問 題 持 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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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食 環 署 對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食 肆 ， 一 般 只 會 作 出 票 控 ，

而 不 會 即 場 拘 捕 相 關 人 士 及 檢 取 涉 案 物 品 。 執 行 拘 捕 及 檢 取 物 品

行 動 固 然 需 要 大 量 人 力 物 力 ， 而 且 清 場 行 動 可 能 會 造 成 執 法 人 員

與 食 肆 員 工 及 顧 客 的 衝 突 ， 但 對 於 部 分 冥 頑 不 靈 的 違 例 者 ， 拘 捕

及 檢 取 證 物 行 動 實 可 加 強 執 法 行 動 的 阻 嚇 力 ， 有 利 遏 止 違 例 者 再

犯 ， 當 局 不 應 多 所 顧 忌 而 放 棄 不 用 。  

 

10 .  不 少 食 肆 會 在 獲 批 食 肆 牌 照 前 偷 步 營 業。部 分 食 肆 持 牌 人

在 「 違 例 記 分 制 」 下 受 到 暫 時 吊 銷 或 取 消 牌 照 的 處 分 ， 卻 會 在 無

牌 的 情 況 下 繼 續 經 營 其 食 肆 。 對 於 涉 及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的 無 牌

食 肆 ， 食 環 署 會 每 星 期 巡 查 1 次 。 如 違 例 者 被 檢 控 ， 法 庭 一 般 會

處 以 罰 款 。 但 從 真 實 個 案 可 見 ， 食 肆 經 營 者 似 乎 無 懼 懲 罰 ， 持 續

霸 佔 公 眾 地 方 作 無 牌 經 營。食 環 署 雖 然 可 根 據《 市 政 條 例 》第 128B

條 對 無 牌 食 肆 申 請 封 閉 令 ， 但 該 署 卻 沒 有 使 用 這 「 撒 手 鐧 」 對 付

有 關 食 肆 ， 令 該 署 的 執 法 能 力 大 打 折 扣 。  

 

11 .  最 後 ， 根 據 食 環 署 的 記 錄 ， 法 庭 對 「 在 圖 則 劃 定 以 外 地 方

經 營 食 肆 」 的 罰 款 通 常 約 在 2 ,000 至 3 ,000 元 之 間 ， 而 對 「 阻 街 」

的 罰 款 則 通 常 約 為 1 ,000 元。食 肆 霸 佔 公 眾 地 方 營 業 所 帶 來 的 生 意

效 益 ， 足 以 抵 銷 他 們 須 繳 交 的 罰 款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針 對 食 肆 非 法 擴

展 營 業 範 圍 的 懲 罰 實 在 欠 缺 阻 嚇 力 。  

 

「 違 例 記 分 制 」 的 三 層 上 訴 制 度 費 時 失 事  

 

12 .  食 肆 持 牌 人 如 因 觸 犯《 市 政 條 例 》或 其 附 屬 法 例 中 與 食 物

或 衞 生 有 關 的 條 文 而 被 檢 控 ， 一 經 定 罪 ， 除 被 罰 款 外 ， 還 會 被 食

環 署 按 「 違 例 記 分 制 」 記 下 分 數 。 當 食 肆 持 牌 人 累 積 至 滿 分 ， 其

食 肆 牌 照 會 被 暫 時 吊 銷 或 取 消 。  

 

13 .  如 食 肆 因 多 次 違 例 而 被 暫 時 吊 銷 牌 照，食 環 署 會 把 食 肆 的

資 料 透 過 新 聞 公 報 發 放 給 傳 媒 ， 且 會 上 載 至 「 香 港 政 府 一 站 通 」

網 站 及 食 環 署 網 頁 ， 供 市 民 參 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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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.  若 食 肆 持 牌 人 不 滿 暫 時 吊 銷 或 取 消 牌 照 決 定，可 逐 層 向 食

環 署 ， 以 及 法 定 的 「 牌 照 上 訴 委 員 會 」 和 「 市 政 服 務 上 訴 委 員 會 」

提 出 上 訴 。 他 們 可 利 用 冗 長 的 上 訴 程 序 及 食 環 署 暫 緩 執 行 暫 時 吊

銷 或 取 消 牌 照 的 酌 情 權 ， 延 遲 暫 時 吊 銷 或 取 消 牌 照 的 生 效 日 期 ，

然 後 繼 續 在 違 例 的 情 況 下 營 業 ， 因 而 令 暫 時 吊 銷 或 取 消 牌 照 的 制

度 形 同 虛 設 。  

 

15 .  在 二 ○ 一 二 年 的 一 宗 個 案 中，由 該 署 發 出 取 消 牌 照 書 面 通

知 至 「 市 政 服 務 上 訴 委 員 會 」 駁 回 上 訴 ， 歷 時 共 336 天 ； 同 年 ，

沒 有 一 宗 個 案 上 訴 得 直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現 有 的 三 層 上 訴 制 度 費 時 失

事 ； 兩 層 上 訴 制 度 實 已 足 夠 。  

 

暫 准 牌 照 的 「 特 訂 發 牌 條 件 」 的 適 用 範 圍 過 於 狹 窄  

 

16 .  如 食 肆 處 所 已 符 合 衞 生 、 消 防 、 通 風 設 施 ， 以 及 處 所 安 全

的 各 項 基 本 要 求 ， 食 肆 牌 照 申 請 人 可 獲 食 環 署 發 出 暫 准 牌 照 ， 讓

其 在 取 得 正 式 牌 照 前 ， 暫 時 經 營 其 食 肆 。  

 

17 .  食 環 署 自 二 ○ 一 二 年 開 始 ， 對 位 於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黑 點

的 食 肆 處 所 ， 以 及 過 往 有 多 次 干 犯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記 錄 的 食 肆

處 所 ， 實 施 下 列 特 別 措 施 ︰ 當 接 獲 有 關 牌 照 申 請 時 ， 食 環 署 會 在

暫 准 牌 照 的 「 發 牌 條 件 」 中 施 加 特 訂 條 件 ， 規 定 申 請 人 不 得 侵 佔

處 所 範 圍 外 的 政 府 土 地 或 公 用 通 道 。 為 確 保 申 請 人 遵 守 有 關 條

件 ， 食 環 署 在 申 請 人 報 稱 符 合 所 有 「 發 牌 條 件 」 後 ， 會 翻 查 過 去

兩 星 期 的 記 錄 ， 以 確 定 有 關 食 肆 在 該 14 天 的 「 觀 察 期 」 內 ， 並 沒

有 因 佔 用 處 所 外 的 政 府 土 地 或 公 用 通 道 而 被 檢 控 ， 才 會 發 出 暫 准

牌 照 。  

 

18 .  本 署 原 則 上 贊 同 該 項 新 措 施 ， 但 認 為 其 適 用 範 圍 未 免 過 於

狹 窄 。 事 實 上 ， 不 得 佔 用 處 所 外 的 政 府 土 地 乃 所 有 暫 准 牌 照 申 請

人 及 持 牌 人 應 盡 之 義，當 中 無 須 作 任 何 區 分。此 外，僅 14 天 的「 觀

察 期 」 雖 對 防 止 食 肆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有 一 定 阻 嚇 力 ， 但 成 效 依

然 不 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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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牌 制 度 對 持 牌 人 過 於 寬 鬆  

 

19 .  在 現 行 的 發 牌 制 度 下 ， 即 使 曾 被 暫 時 吊 銷 牌 照 或 取 消 牌 照

的 人 士 ， 除 非 他 曾 自 動 交 回 牌 照 以 逃 避 被 暫 時 吊 銷 或 取 消 牌 照 的

處 分 ， 否 則 ， 他 在 日 後 申 領 另 一 食 肆 牌 照 時 ， 不 論 是 否 涉 及 同 一

或 另 一 處 所 ， 或 同 一 或 另 一 食 肆 名 稱 ， 均 不 會 受 到 任 何 限 制 。 本

署 認 為 ， 食 環 署 的 做 法 實 在 過 於 寬 鬆 ， 未 有 充 分 考 慮 有 關 人 士 是

否 為 牌 照 持 有 人 的 「 合 適 人 選 」。  

 

地 政 總 署 未 有 積 極 處 理 食 肆 非 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問 題  

 

20 .  根 據 「 地 方 行 政 督 導 委 員 會 」 註 所 同 意 部 門 之 間 的 分 工 ，

若 有 「 較 永 久 性 」 的 物 件 （ 例 如 地 台 ）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， 地 政 總 署

須 負 責 處 理 。 至 於 可 以 隨 時 或 容 易 地 以 人 手 移 動 的 物 件 ， 則 由 食

環 署 跟 進 。 由 於 食 肆 阻 街 一 般 不 涉 及「 較 永 久 性 」的 物 件 ， 因 此 ，

地 政 總 署 鮮 有 執 法 。  

 

21 .  地 政 總 署 表 示，對 於 須 採 取 行 動 的 個 案，該 署 須 先 根 據《 土

地 （ 雜 項 條 文 ） 條 例 》（ 第 28 章 ） 第 6(1)條 張 貼 通 知 ， 飭 令 佔 用

人 在 指 定 期 限 前 停 止 佔 用 事 涉 的 政 府 土 地 。 若 佔 用 人 遵 辦 ， 但 其

後 再 次 將 相 同 或 類 似 物 品 放 置 在 有 關 土 地 上 ， 地 政 總 署 便 須 發 出

一 張 新 通 知 ， 要 求 佔 用 人 在 新 通 知 的 指 定 期 限 前 移 走 有 關 物 品 ，

而 不 能 引 用 先 前 的 通 知 即 時 移 走 有 關 物 品 及 提 出 檢 控 。 本 署 對 地

政 總 署 就 有 關 法 例 的 理 解 持 懷 疑 態 度 。  

 

22 .  本 署 注 意 到 ， 該 署 根 據 上 述 條 例 所 發 出 的 通 知 ， 清 楚 飭 令

佔 用 人 「 停 止 佔 用 」 有 關 土 地 ， 而 非 只 是 要 求 佔 用 人 「 暫 時 移 走 」

佔 用 土 地 的 物 件 。 因 此 ， 除 非 佔 用 人 實 質 上 停 止 佔 用 有 關 土 地 ，

否則，該通知理應依然有效。地政總署理應可根據該通知清除或

沒收該地上的任何物件，以及提出檢控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「 地 方 行 政 督 導 委 員 會 」 乃 政 府 為 解 決 地 方 管 理 問 題 而 成 立 的 跨 部 門 高 層 次 委
員 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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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.  本 署 又 認 為 ， 地 政 總 署 作 為 管 理 政 府 土 地 的 部 門 ， 對 於 規

管 食 肆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營 業 牟 利 的 情 況 ， 是 責 無 旁 貸 。 事 實 上 ， 食

肆 持 牌 人 若 申 請 在 公 眾 地 方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， 亦 必 須 獲 地 政 總 署 簽

發 有 關 土 地 的 出 租 文 件 ， 才 可 取 得 食 環 署 的 批 准 。 食 肆 持 牌 人 在

未 經 批 准 的 情 況 下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， 地 政 總 署 卻 沒 有 積 極 執 行 管

制 。 該 署 對 土 地 的 管 理 責 任 與 其 執 法 政 策 實 在 自 相 矛 盾 。  

 

合 法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需 要 推 廣  

 

24 .  食 肆 持 牌 人 可 以 向 食 環 署 申 請 在 食 肆 處 所 外 設 置 露 天 座

位 ； 該 類 申 請 須 得 到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同 意 ， 並 須 在 適 當 處 理 公 眾 的

反 對 意 見 後 ， 才 會 獲 得 批 准 。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申 請 的 宗 數 並 不 多 ，

例 如 在 二 ○ 一 二 年 有 104 宗，而 同 年 只 有 少 數 個 案（ 17 宗 ）獲 批 ；

申 請 被 拒 的 原 因 多 數 是 未 能 適 當 解 決 區 內 人 士 的 反 對 意 見 。  

 

25 .  本 署 認 為 ， 有 關 當 局 如 果 能 夠 推 廣 這 種 經 營 模 式 ， 促 使 其

合 法 化 及 規 範 化 ， 不 單 會 便 利 食 肆 經 營 者 及 顧 客 ， 同 時 亦 會 減 低

食 環 署 執 法 的 壓 力 ， 令 該 署 可 集 中 資 源 打 擊 造 成 較 嚴 重 環 境 滋 擾

的 個 案 。  

 

 

建 議  

 

26 .  申 訴 專 員 向 食 環 署 及 地 政 總 署 提 出 下 列 建 議 ：  

 

食 環 署  

 

(1 )  積 極 研 究 如 何 善 用 資 源 及 所 有 相 關 法 例 ， 考 慮 設 立

由 衞 生 督 察 職 系 人 員 及 小 販 管 理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組 成

的 特 遣 隊 ， 增 撥 人 手 ， 以 多 元 化 策 略 處 理 食 肆 違 例

在 公 眾 地 方 營 業 的 問 題 ； 在 未 成 事 前 ， 亦 應 讓 小 販

管 理 主 任 職 系 人 員 更 多 參 與 處 理 相 關 問 題 ， 以 加 強

該 署 的 執 法 力 量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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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 )  按 各 區 的 不 同 情 況 ， 就 打 擊 食 肆 違 例 擴 展 營 業 範 圍

制 定 績 效 目 標 及 相 應 執 法 策 略 ；  

 

(3 )  對 屢 犯 不 改 的 食 肆 採 取 重 點 掃 蕩 行 動 ， 包 括 提 升 行

動 的 頻 密 度 ， 以 及 採 取 拘 捕 及 檢 取 涉 案 物 品 行 動 ；  

 

(4 )  對 持 續 在 處 所 範 圍 以 外 違 例 經 營 的 無 牌 食 肆 ， 採 取

更 嚴 厲 的 執 法 行 動 ， 包 括 增 加 巡 查 和 檢 控 的 頻 密

度 、 向 法 庭 申 請 封 閉 令 ， 以 及 將 其 資 料 透 過 傳 媒 向

外 公 布 及 上 載 至 食 環 署 網 頁 ， 並 提 供 便 捷 途 徑 讓 市

民 搜 索 該 些 食 肆 的 資 料 ；  
 

(5 )  繼 續 向 法 庭 提 交 違 例 者 的 控 罪 記 錄 ， 冀 望 法 庭 加 重

刑 罰 ；  
 

(6 )  就 其 執 法 行 動 的 計 劃 ， 諮 詢 作 為 民 意 代 表 的 區 議

會 ， 吸 納 區 議 會 的 意 見 及 爭 取 其 支 持 ， 以 加 強 其 執

法 行 動 的 公 眾 認 受 性 ， 並 且 減 低 藉 違 例 而 獲 益 的 人

士 的 阻 力 ；  
 

(7 )  研 究 修 訂 有 關 法 例 ， 將 暫 時 吊 銷 或 取 消 牌 照 的 三 層

上 訴 制 度 簡 化 為 兩 層 上 訴 制 度 ；  
 

(8 )  在 食 肆 持 牌 人 等 候 上 訴 裁 定 期 間 ， 在 非 常 特 殊 的 情

況 下 才 考 慮 暫 緩 執 行 暫 時 吊 銷 或 取 消 牌 照 的 決 定 ；

並 制 定 相 關 審 批 準 則 及 程 序 指 引 ；  
 

(9 )  考 慮 擴 大「 特 訂 發 牌 條 件 」（ 即「 規 定 申 請 人 不 得 侵

佔 處 所 範 圍 外 的 政 府 土 地 或 公 用 通 道 」）的 適 用 範 圍

至 所 有 申 請 牌 照 的 處 所 ；  

 

(10)  延 長 發 出 暫 准 牌 照 前 的 「 觀 察 期 」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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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)  對 於 曾 因 多 次 違 規 而 被 食 環 署 取 消 食 肆 牌 照 的 人

士 ， 在 取 消 牌 照 後 的 指 定 期 間 內 ， 拒 絕 該 位 人 士 或

其 他 人 士 代 表 該 位 人 士 就 有 關 處 所 再 提 出 的 任 何 食

肆 或 相 關 牌 照 申 請 ；  

 

(12)  長 遠 而 言 ， 考 慮 如 何 限 制 屢 次 違 規 的 人 士 就 所 有 處

所 提 出 的 任 何 食 肆 或 相 關 牌 照 申 請 ；  

 

(13)  在 合 適 的 地 區 ， 向 區 議 會 建 議 劃 定 一 些 適 宜 設 立 露

天 座 位 的 地 點 ， 然 後 盡 量 方 便 食 肆 在 該 些 地 點 申 請

設 置 露 天 座 位 ；  
 

(14)  就 食 肆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 公 眾 諮 詢 程 序 ， 與 民 政 事 務

總 署 商 討 如 何 可 更 適 切 地 平 衡 各 方 的 利 益 ；  
 

地 政 總 署  
 

(15)  與 律 政 司 研 究 如 何 可 更 有 效 以 法 定 權 力 處 理 食 肆 非

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問 題 ， 以 履 行 該 署 作 為 政 府 土 地

管 理 人 的 職 責 ；  

 

(16)  視 乎 研 究 結 果 ， 對 於 一 些 持 續 違 規 的 個 案 ， 向 食 環

署 積 極 提 供 支 援 ， 對 屢 次 違 規 者 嚴 加 規 管 ；  
 

(17)  視 乎 研 究 結 果 ， 與 「 地 方 行 政 督 導 委 員 會 」 檢 討 有

關 該 署 僅 處 理 涉 及 「 較 永 久 性 」 構 築 物 的 食 肆 非 法

佔 用 政 府 土 地 個 案 的 分 工 安 排 。  
 

 

 

申 訴 專 員 公 署  

二 ○ 一 三 年 五 月  


